
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水果蔬菜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

标准编制说明的内容要点

一、编制背景

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，深入推进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接，服务构

建新发展格局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揭阳市农业产业协会在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

深入开展了揭阳地区特色农产品“揭农尚品”品牌建设工作，积极推进揭阳地区

农产品生产、加工和销售全产业链运营水平，以高标准引领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，

满足市场需求。为进一步夯实揭阳地区农产品品牌标准体系基础，在揭阳市农业

农村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民政局和相关科研院所的指导帮助下，揭阳市农业产

业协会遵循“统一管理、分工负责”的基本原则，“紧密团结产业、设置科学合

理、实施科学高效”的工作原则，充分发挥统筹组织和桥梁纽带的作用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、《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

质发展的意见》和其他有关规定，积极组织开展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品牌标准体

系构建和标准研制工作。

二、任务来源

根据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品牌管理办法》建设要求，完善“揭农尚品”农

产品团体标准体系，开展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粮油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《“揭

农尚品”农产品 粮食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鲜禽蛋

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海产干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

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调味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预

制菜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茶叶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《“揭

农尚品”农产品 蜂蜜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水果蔬菜质

量安全基础要求》、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果蔬制品质量安全基础要求》等团体

标准的制定工作。

三、制定思路和编制主要依据

本标准以国家、部委和全国性行业协会发布实施的相关标准为基础，结合揭

阳地区水果蔬菜的生产、监督管理和经营情况，保证其符合国内相关规定作为出

发点而编制。



标准编制的主要依据有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；

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（国标委联[2019]1号）；

GB/T 1.1 - 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。

四、标准制订的过程

2023年 5-6月，揭阳市农业产业协会、广东省粤北食药资源利用与保护重点

实验室等多家单位参与并联合组建了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系列团体标准编制工作

组，明确工作分工，着手收集相关资料和数据。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、先进性，

并体现实用性、可操作性等要求，编写小组以揭阳地区水果蔬菜生产、包装、储

存、运输、管理的实际情况，编制出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水果蔬菜质量安全基

础要求》（草案稿）。

2023年 6-7月，经技术人员及专家进行讨论和论证，对该标准格式、技术要

求等内容进行了严格、科学的讨论，形成《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 水果蔬菜质量安

全基础要求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五、标准主要内容

（一）关于标准的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揭阳地区栽培的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——水果蔬菜的申报、评价

和监督。

（二）有关条款的说明

本标准共分为 8章，其主要内容包括“揭农尚品”农产品——水果蔬菜定义、

质量管理、包装与标识、贮存与运输、管理要求和售后服务要求。

1、产品定义

根据揭阳地区自然环境和热带气候特点，果蔬规模种植方式和主要水果蔬菜

品种，对纳入“揭农尚品”的水果蔬菜进行了范围界定性定义。

2、产品质量管理

2.1对水果蔬菜生产过程农业操作规范进行了要求。包括种质、选地、栽培方

式、土壤、施肥、防治病虫害、采收、分级等，总体执行 GB/T 20014.5《良好农

业规范》第 5部分：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或 NY/T 2798.3《无公害农产

品 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》第 3部分：蔬菜和 NY/T 2798.4《无公害农产品 生



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》第 4部分：水果的要求。

2.2 对水果蔬菜的感官质量进行了要求。对于纳入“揭农尚品”的水果蔬菜产

品，感官质量应该属于优质品类，故提出：水果应符合 NY/T 750《绿色食品 热带、

亚热带水果》的要求，蔬菜类应符合相应的 NY/T 655 《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》、

NY/T 743 《绿色食品 绿叶类蔬菜》、NYT 747 《绿色食品 瓜类蔬菜》、NY/T 748

《绿色食品 豆类蔬菜》或其它蔬菜相应的无公害农产品或绿色食品的要求。

2.3 对水果蔬菜的基本安全质量进行了要求。总体按国标对无公害水果、蔬

菜的农药残留限量、污染物限量作出基础性要求，分别应符合 GB 2763 《食品安

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和 GB 2762 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

污染物限量》的规定。

3、包装与标识

对申请纳入和已纳入“揭农尚品”管理的水果蔬菜产品，应有规范的包装和

标识。新鲜蔬菜产品包装与标识应符合 NY/T 1655《蔬菜包装标识通用准则》或 SB/T

10158《新鲜蔬菜包装与标识》的规定和要求。新鲜水果产品包装与标识应符合

NY/T 1778《新鲜水果包装标识 通则》或 SB/T 10890《预包装水果流通规范》的规

定和要求。此外，对需采用冷链贮藏和运输的水果蔬菜，其包装与标识还应符合

GB/T 33129《新鲜水果、蔬菜包装和冷链运输通用操作规程》的要求。

4、贮存与运输

对申请纳入和已纳入“揭农尚品”管理的水果蔬菜产品，贮存与运输应符合

规范要求。新鲜水果、蔬菜应执行 GB/T 26432《新鲜蔬菜贮藏与运输准则》或 SB/T

10448《热带水果和蔬菜包装与运输操作规程》的运输操作规程要求；需采用冷链

贮藏和运输的水果、蔬菜其冷链贮藏运输要求应符合 GB/T 33129《新鲜水果、蔬

菜包装和冷链运输通用操作规程》的基本规定；如有采用气调贮藏的水果、蔬菜，

则要求达到 GB/T 23244《水果和蔬菜 气调贮藏技术规范》或 SB/T10447《水果和

蔬菜 气调贮藏原则与技术》的基本技术规范条件。

5、管理要求

重点对水果蔬菜产品召回管理和资质品牌管理进行了要求。对纳入“揭农尚

品”管理的水果蔬菜产品，应对生产者提出质量安全溯源操作规程方面的基本要



求，故要求水果蔬菜产品执行NY/T 1993《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蔬菜》

和NY/T 1762《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水果》。

此外，考虑到“揭农尚品”管理的水果蔬菜产品可能存在供港销售，故对供

港新鲜水果、蔬菜的质量安全溯源规程应执行SN/T4529.1《供港食品全程RFID溯

源规程》第1部分：水果和SN/T4529.2《供港食品全程RFID溯源规程》 第2部分：

蔬菜的要求。

6、售后服务

对已申报并纳入“揭农尚品”管理的水果蔬菜生产企业售后服务承诺和法律

主体责任进行了规定。

六、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的制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等国家现行法律、法规及相

关规定，以及符合下列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。

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

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

GB/T 20014.5 良好农业规范 第5部分：水果和蔬菜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

GB/T 23244 水果和蔬菜 气调贮藏技术规范

GB/T 26432 新鲜蔬菜贮藏与运输准则

GB/T 33129 新鲜水果、蔬菜包装和冷链运输通用操作规程

NY/T 655 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

NY/T 743 绿色食品 绿叶类蔬菜

NYT 747 绿色食品 瓜类蔬菜

NY/T 748 绿色食品 豆类蔬菜

NY/T 750 绿色食品 热带、亚热带水果

NY/T 1655 蔬菜包装标识通用准则

NY/T 1762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水果

NY/T 1778 新鲜水果包装标识 通则

NY/T 1993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 蔬菜

NY/T 2798.3 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3部分：蔬菜

NY/T 2798.4 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4部分：水果

SN/T 4529.1 供港食品全程RFID溯源规程 第1部分：水果

SN/T 4529.2 供港食品全程RFID溯源规程 第2部分：蔬菜

SB/T 10158 新鲜蔬菜包装与标识

SB/T 10447 水果和蔬菜 气调贮藏原则与技术

SB/T 10448 热带水果和蔬菜包装与运输操作规程

SB/T 10890 预包装水果流通规范

七、关于标准的属性



本标准属于规范性技术文件。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。

标准编制小组

2023年 7月 17日


